 形酷由我  第一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設計大獎賽

活動名稱

形酷由我 — 第一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設計大獎賽

活動目地

設計全球化的潮流下，串連亞洲設計並開展海峽兩岸文化創意設計交流，凝聚兩岸設計人才優秀作品。由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和設計愛好者共同參與，讓亞洲文化更有機會站上國際舞台，本比賽成果作品將直接與廠商生產商品作結合，讓優秀設計得以深入且能展現在世界的每一角，成果作品將做巡迴公開展示。

上海多媒體交易平台是一個以服務文化產業為主，政府主導的行業服務機構，由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上海市版權局等多個市級政府部門主管，同時依託新長寧集團及上海多媒體產業園的資源，致力於整合行業資源，搭建政府橋樑，提供交易服務。上海多媒體交易平臺由上海多媒體產業園技術交易有限公司擁有並運營，上海多媒體產業園技術交易有限公司是一家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

臺灣showwa秀哇網是一個提供比賽執行服務的專業機構，此前已成功執行了高雄世界運動會周邊商品的設計比賽。經有關政府部門的推薦，上海多媒體交易平台與臺灣showwa秀哇網已經形成長期合作關係，共同為打造兩岸比賽平台而努力，並致力於成為亞洲第一個比賽執行專業機構。臺灣秀哇網是臺灣廣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對外載體，公司統一編號：28864218。

萬能科技大學(VUN) 台灣萬能科技大學願景本誠信、前瞻、務實及追求卓越之辦學理念，邁向頂尖科技大學，成為培育人文與科技兼備人才的典範，落實全人、務實、專業、數位化與國際化教育，培育優質國家經建人才，校訓為精、勤、公、正。

目前計有三學院，包涵4個研究所及17個系。

其中商業設計系基於「教育品質的提昇」和「建立學系特色」與「增加學生就業能力」規劃分為數位媒體設計組與商業設計組，以國際化為標竿，而在地化為主軸，強調理論與實務的並重，加強視覺造形語言使用能力和理論基礎認知，將現今技能為重的課程，轉換為以規劃方法和解決問題作為主導的教學。並藉由傳統及數位媒體的表現將廣告與流行商品的訊息以視訊設計的形態傳達給社會大眾。
萬能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為本次兩岸文化創意設計大賽，成為台灣區代表作為頒獎相關活動的籌劃單位。
主辦單位：上海多媒體交易平台 ( http://www.mmexonline.cn/ )
台灣區執行單位：showwa秀哇創意網 ( http://www.showwa.com/ )

協辦單位：萬能科技大學 (http://www.vnu.edu.tw/)

比賽內容
<比賽資格>：

凡對兩岸文化創意產業有興趣以及設計藝術愛好者皆可參賽。
<比賽題目>：

2D包裝平面設計組 ─ 

以圖形設計為出發點，廣泛可以適用於商品，以及其外包裝或是附屬之相關圖形裝飾品的萬用圖形為主。(例：可放於桌上型電腦及Notebook的機殼彩繪圖樣、也可放於相關平面產品如包裝圖樣、商品表面創意萬用圖型設計。)

       3D產品造型設計組 ─ 

以生活中認為有進步空間亦能再更好的立體商品為設計出發點，將產品重新設計組裝，使造型、使用機能性達到更完美，賦予產品全新的感受。(例：桌上型電腦及Notebook、一般3C商品或其他可見商品之造型延伸設計。)
由參賽者自行發揮創意，設計市場中從未出現的創意產品。

       〈註：產品造型設計組以概念3D圖片方式呈現。〉

<報名方式>：

統一於showwa創意網線上報名完成（包含線上簽訂參賽同意書、合約書，始完成報名程序），showwa創意網同時開放空間提供參賽者上傳參賽作品。參賽不限件數，可一人或一組（人數以三人為上限）上傳多件作品。團體組可推派代表於線上完成報名，但需在註冊時於本名欄位用空白間隔開輸入所有小組人員名稱。

<上傳作品注意事項>：

請將作品上傳至showwa創意網(http://www.showwa.com)

上傳圖檔轉存為A4尺寸(21cm x29.7cm)直橫不限，JPEG檔、RGB解析度150dpi、單張大小不得超過2M。作品得獎之參賽者則需要輸出A2送件，設計時請注意解析度問題。

一人或一組參賽作品數量不限，作品解說請描述完整概念。

3D產品造型設計組，若同一產品有不同角度呈現圖樣，請在同一張上傳作品作編排，避免同一產品不同角度分開上傳。

作品裡不得出現參賽者之姓名、單位、國籍或任何可能影響評審公平性之文字、符號或記號等，僅能出現輔助作品解說之文字。
<送件程序>：
凡於showwa創意網得名的參賽者（含佳作），請將作品輸出成A2尺寸，解析度300dpi。為統一視覺展示美觀，請裱版張貼於200磅黑底或白底硬紙板上，硬紙板尺寸長寬均須比作品A2多出五公分。並請製作電子檔燒錄於DVD中，檔名輸入得獎人姓名、參予組別，並於光碟上一同註明，電子檔光碟浮貼於裱板背面〈作品與光碟恕不退還〉。

台灣地區於12月19日前寄至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收（以郵戳為憑），台灣得獎者亦可親自送往至萬能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作品延遲寄送視同棄權。
比賽時間

2009 / 09 / 20 網路徵件開始。

2009 / 12 / 06 網路徵件結束。

2009 / 12 / 13 公佈評選結果。

2009 / 12 / 14 ─ 2009 / 12 / 19 得獎作品送件。

2009 / 12 / 25 頒獎典禮。

評分標準：

2D組：

創意表現 (30%)（含設計原創性、圖樣美學、設計完整性、個人特色）
實用性 (40%)（圖樣適合於多樣產品展示）。
色彩搭配 (30%)（含視覺協調性、配色特色）。
3D組：

實用性(40%)  (含生產成本、數量、售價、技術性分析等）。
造形設計感 (30%)（含設計原創性、造型美學、造型特色、完整性、新穎性等）。
色彩搭配 (30%) （含視覺協調性、帶給人們的感覺）。
專業評選委員：

    詳細資訊請密切注意臺灣showwa秀哇創意網(www.showwa.com)最新公告。

獎勵：

2D組：第一名(一名) 800美元，得獎證書乙只
       第二名(一名) 600美元，得獎證書乙只

       第三名(一名) 300美元，得獎證書乙只 

       佳作(一百名) 得獎證書乙只 

3D組：第一名(一名) 800美元，得獎證書乙只

       第二名(一名) 600美元，得獎證書乙只

       第三名(一名) 300美元，得獎證書乙只 

       佳作(一百名) 得獎證書乙只 

（註：臺灣得獎參賽者之獎金以發放獎金當天實際匯率換算為基準，均含稅。）
特別獎：

兩組得名及佳作所有參賽者，將有機會曝光於各大知名廠商。廠商挑選中意作品進行產品生產或圖樣使用，比賽單位會頒發中選特別獎者證明書乙只。（註：獎狀內容將註明此廠商名稱）

相關活動及作品巡迴展示：
詳細資訊請密切注意臺灣showwa秀哇創意網(www.showwa.com)最新公告。

頒獎典禮

2009 / 12 / 25 頒獎典禮。

台灣地區於萬能科技大學進行頒獎，由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主導籌畫頒獎活動。

大陸地區於上海多媒體產業園進行頒獎。

活動注意事項聲明

報名資料不完全視同棄權。

違反比賽規則將失去參賽資格。

參賽者之設計創作須未參加過任何公開設計的相關競賽。

獲獎作品如涉及抄襲，主辦單位將取消其獲獎資格，亦不退還相關費用。若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應自負完全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繳交之參賽作品如不符合本次活動相關規則，將不列入評審。

參賽作品若有部分雷同的內容或被舉發，將由評審團專業判定議決，參賽者同意尊重評審委員會之決議與評審結果，絕無異議。
本比賽規則，若有變動以網站公佈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同  意  書

茲「設計者」將參加上海多媒體交易平台與台灣showwa秀哇創意網（以下上海多媒體交易平台與台灣showwa秀哇創意網簡稱「活動單位」），共同在秀哇showwa創意網上合辦之「形酷由我 第一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設計大獎賽」（以下簡稱本活動）。因「雙方執行單位」欲使用設計者因參加本活動所使用之圖像作品（以下簡稱「標的物」），且該標的物包括但不限於肖像、照片、圖片、設計圖稿、製作成品以及其他因參加本次設計競賽所產生的創意與構想等，故設計者特同意以下條款，並出示本同意書以玆證明：
設計者同意簽約授權提供本次參賽作品標的物及其相關智慧財產權予「活動單位」，供「活動單位」擁有與使用於各項包括但不限於銷售、重製、拷貝等之用途。
設計者保證其參加競賽作品所有均為自行創作並擁有完整之權利簽訂本同意書，設計者為標的物所有權人並享有該智慧財產權。若設計者使用之圖片若非自行創作，設計者保證亦已取得原智慧財產權人之授權並擁有充分合法之權利。
設計者保證，其提供之標的物，包括參賽作品等，皆無獲得其他任何設計類型競賽獎項。若經「活動單位」查證設計者作品曾獲其他設計類型競賽獎項時，主辦單位「活動單位」有權逕行取消其參賽資格並取消其參賽得享有之所有權利。
設計者同意，「活動單位」可依設計者之設計概念重製設計者之標的物，以作為「活動單位」銷售、販賣、促銷、推廣、公開展覽展示及再授權等各項營利或非營利目的之使用用途，不需另行通知設計者。
設計者同意將因參加本活動所產生標的物之智慧財產權授予「活動單位」使用。如有第三人對該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有任何疑義，設計者必須給予「活動單位」充分必要之協助；若有第三人對該標的物內容之權利發生爭執，或因此疑義致使「活動單位」造成損失，設計者應行負責，一切概與「活動單位」無涉。但若可證明責任係可歸責於「活動單位」者則不在此限。
「活動單位」僅於本同意書規範範圍內使用設計者提供之公開資訊、內容、圖片，「活動單位」為推動參賽作品生產，有再次授權、買賣或移轉予第三者之權力，但不得有任何侵害設計者權利之行為。
由「活動單位」重新製作完成之廣告稿、消息稿、廣告貼圖、DM或網站資訊等，則由「活動單位」為所有權人並享有製作物之智慧財產權，非經「活動單位」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任意使用或轉載。
設計者一但入取，同意並完成簽署本同意書並依照比賽格式規定繳交作品與檔案後，「活動單位」有權利尋找廠商進行生產。
其他相關於本活動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規範事項，若有超出與本同意書上述內容之情事，以本同意書所述範圍為限。凡任何介於設計者與「活動單位」之間所有智慧財產權歸屬相關事項，若與本同意書上述內容相抵觸時，以此同意書所述內容為準。
設計者與「活動單位」雙方就本同意書所生疑義，應秉誠信原則解決，並依中華民國法律解釋及適用之。
本同意書自設計者出示後成立。如有因本同意書發生爭執或涉訟之情形，設計者與「活動單位」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上海主辦單位：上海多媒體交易平台     

                             台灣區執行單位：showwa秀哇創意網

